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文投控股”或“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文投控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7]163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7年 6月向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股票 205,724,500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1.18元。截至 2017年

6 月 15 日，公司共募集资金 2,299,999,91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0,365,724.50

元，募集资金净额 2,269,634,185.50 元（其中与发行相关的验资及股权登记费

365,724.50元未从募集资金户支出）。

截至 2017年 6月 15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7]00039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1 新建影城项目 201,227.42 196,963.43

2 补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项目 40,600.00 29,999.99

合计 241,827.42 226,963.42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基本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文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正常履行。

截至 2022年 6月 28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账户状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五棵松支行
35450188000061930 300,000,000.00 718,023.36 活期 正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客站支行
24900068410201 1,969,634,185.50 201,920,962.06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源支行
01090510800120109134650 878,184.08 活期 部分冻结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源支行
20000036581100021239546 63,340.16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燕京支行
20000031623400021831759 65,676.98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西单支行
20000036662500021264296 71,535.50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西单支行
20000039661700026734626 670,060,819.00 活期 正常

合 计 2,269,634,185.50 873,778,541.14

备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源支行账户（账号：01090510800120109134650）截至 2022年 6月 28日，

已强制划扣金额 974,220.52元，账户剩余资金为 873,778,541.14元，剩余冻结金额为 10,064,455.98元。



（二）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和强制划转情况

2021年 1月 12日，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冻结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在北京银行新源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0109 0510

8001 2010 9134 650 的募集资金专户（以下简称“新源支行专户”）资金

1,054,860.00元。2022年 4 月 20日，泰安市人民法院将新源支行专户冻结资金

974,220.52 元强制划转后，剩余冻结金额为 80,639.48 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剩余冻结 80,639.48元也已解冻。

2021年 5 月 10 日，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 9,767,395.49

元。

2021年 9月 30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 297,060.49元。

截至 2022年 6月 28日，新源支行专户仅有余额 878,184.08元（包括结息），

全部处于被冻结状态。

公司已在保荐机构督促下向监管机构进行了报告，并进行了如下整改：

1、及时还款。公司已将上述被强制划转和被冻结的资金代偿还到公司其他

募集资金账户（账号：024900068410201）。今后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规范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杜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2、内部问责。公司对本次事项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内部批评和调岗降级，

并将此事件的结果纳入相关责任人的年度考核中，同时要求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时

就募集资金事项做出预判、安排和部署，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3、加强学习。公司已组织总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财务部门学习《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切实加强学习法

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提高相关人员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意识。

4、强化管理。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细化操作流程，严格审批

程序。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

至 2017年 5月 31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人民币 74,019.88万元。具体情况为：

新建影城项目已预先投入资金人民币 49,102.38万元；补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项

目已预先投入资金人民币 24,917.50万元。

2017年 7月 1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完成，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对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人民币

74,019.88万元自筹资金进行置换。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人民币 73,980.00万元，剩余 39.88万元不再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8年 1月 12日，文投控股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九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实施

方式及实施主体事项发表了意见。2018年 1月 23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影城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70,000.00万元，由直接投资新建影城，变更为“收购

经营成熟的影城项目及收购影城项目中盈利前景良好的新建项目”（以下简称“收

购及新建影城项目”）。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变

更为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拟投入金额 变更金额 变更后拟投入金额

新建影城项目 196,963.43 -70,000.00 126,963.43

收购及新建影城项目 70,000.00 70,000.00

补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项目 29,999.99 29,999.99

合 计 226,963.42 226,963.42



2018年 12月 20日，文投控股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九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意见。2019年 1月 8日，公司 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将“收购经营成熟的影城项目及收

购影城项目中盈利前景良好的新建项目”类别下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40,000.00

万元，变更为投入到影视业务中，用于“影视剧制作及发行项目”投资。本次变

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拟投入金额 变更金额 变更后拟投入金额

新建影城项目 126,963.43 126,963.43

收购及新建影城项目 70,000.00 -40,000.00 30,000.00

补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项目 29,999.99 29,999.99

影视剧制作及发行项目 40,000.00 40,000.00

合 计 226,963.42 226,963.42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5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进度（%）

新建影城项目 126,963.43 89,787.94 70.72

补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项目 29,999.99 28,644.35 95.48

收购及新建影城项目 30,000.00 20,464.90 68.22

影视剧制作及发行项目 40,000.00 5,553.40 13.88

合计 226,963.42 144,450.59 63.64

（四）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 7月 12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9 年 7月 11日，公

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 7月 11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2020年 7月 8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年 7月 8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2021年 7月 1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70,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2021年 7月 1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及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7,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2022年 6

月 2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87,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具

体情况

（一）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方案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及影视行业周期影响，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期效益发生明显变化。综合考虑当前影视行业政策、市

场环境、公司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等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于



2022年 7月 4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账户中

剩余募集资金共计 87,377.85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 2022年 6月 28日，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新

源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0109 0510 8001 2010 9134 650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尚有余

额 878,184.08元，处于冻结状态。对于该部分资金，公司已向其他募集资金专户

转入 878,184.08元，用以代偿被冻结的金额。

（二）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及行业周期下行影响，公司旗下电影院一度闭店

停业，影视剧项目开发停滞，主营业务效益明显下滑。近两年来，随着疫情不断

反复，公司在日常租金、人工、水电等方面的固定成本不断攀升，融资成本持续

增加，对公司现金流构成较大压力。当前，虽然疫情已趋于得到控制，但由于上

游影视片源缺乏，预计影视行业的完全复苏仍需要较长时间。

因此，公司认为在当前市场环境和公司经营情况下，继续使用募集资金用于

收购及新建影城项目、影视剧制作及发行项目等的效益有限，不利于解决公司当

下的实际困难。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和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

司健康、长远发展。

（三）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

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综

合考虑行业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剩余募集资金在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将全部用于公司偿还债务及日常

生产经营，有利于公司在特殊时期更加合理地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

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相关经营风



险，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四）未来保障措施

文投控股承诺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在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保证资

金安全合理使用。2、上述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仅用于偿还债务

及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五、本事项公司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7月 4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已将前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文投控股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28日，公司子公司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存

在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和被司法部门强制划款的情形，实际冻结受限资金为

878,184.08元。公司已在保荐机构督促下向监管机构进行了报告，并进行了相应



整改，公司已将强制划转和被冻结资金代偿至公司其他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024900068410201）。前述专户被冻结和强制划转事宜为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不

存在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文投控股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无异议。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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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吴同欣 黄 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